附件4：保密承诺函（参考格式）

保密承诺函

致：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实质合并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本单位__________（以下简称“本单位”）拟参与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实质合并预重整项目投资人招募，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将接触或知悉债务人的商业秘密、技术信息、财务数据、经营信息、债权人信息及其他未公开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为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保密义务
1. 本单位承诺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接触或知悉的全部保密信息承担严格保密义务，未经管理人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披露、传播、复制、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保密信息。
2. 本单位仅可将保密信息用于本次投资人招募及后续重整投资之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商业目的或非商业目的。
3. 本单位承诺严格控制知悉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仅限于本单位直接参与本次投资人招募的工作人员及必要的专业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并确保前述人员严格遵守本保密承诺函的约定。
 二、保密措施

1. 本单位将采取不低于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的谨慎程度来保护保密信息，建立健全保密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物理、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保密信息泄露。
2. 本单位与知悉保密信息的工作人员、专业顾问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和违约责任。
 三、例外情形
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以下信息：
1. 已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
2. 有证据证明在披露前本单位已经合法知悉且不负有保密义务的信息；
3. 根据法律法规、司法机关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必须披露的信息（但应提前通知管理人，并仅在必要范围内披露）。
 四、违约责任
1. 如本单位或本单位工作人员、专业顾问违反本承诺函约定，本单位应承担由此给债务人或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维权费用（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
2. 管理人有权从尽职调查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不足部分管理人有权继续追偿。
 五、保密期限
本承诺函项下的保密义务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生效，至保密信息依法公开或管理人书面同意解除保密义务之日止。

 六、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本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承诺函引起的或与本承诺函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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